
十二基石 – 第五課（下）



課程第一部分： 最大的命令：愛！

讓我們翻到《馬太福音》第22章。那些宗教領袖問耶穌：

馬太福音22:36—夫子，律法上的誡命，哪一條是最大的呢？

摩西律法有幾百條，耶穌選出來的卻是：

馬太福音22:37-39—耶穌對他們說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
愛主你的上帝。這是誡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
就是要愛人如己。」

耶穌接下來的話繼續讓這些法利賽人震驚不已，祂說，這兩條
簡單的誡命概括了整本舊約聖經的所有誡命！因為他們的整個
宗教都是建立在企圖遵守數百條律法、條例和猶太人的宗教傳
統上。——愛就是上帝的法律！祂宣告，如果你去愛，你就實
現了上帝的所有法律！

馬太福音22:40—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。

這是說，愛人如己就實現了上帝
的法律。這個愛的原則應該指導
我們與他人之間的一切行為。

當耶穌這麼說時，有一位律師曾
問祂∶「誰是我的鄰人呢？」於
是，耶穌就藉著講述那個好撒瑪
利亞人的故事告訴人們，我們的
鄰人就是任何需要我們幫助的人，
不論他們的種族、信仰、膚色、
國籍或情形如何！祂解釋說：



路加福音10:30-37— 「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
強盜手中。他們剝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個半死，撇下他一個人就
走了。

正好有一個祭司，從那條路下來，看見他，就從旁邊走過去了。
又有一個利未人，來到那裡，看見他，也照樣從旁邊走過去了。

只有一個撒瑪利亞人，旅行來到他那裡，看見了，就動了憐憫的
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，包裹好了，把他扶上自己的牲
口，帶他到客店裡照顧他。

第二天，他拿出兩個銀幣交給店主，說：『請你照顧他，額外的
開支，我回來的時候必還給你。』你想，這三個人，誰是落在強

盜手中的人
的鄰舍呢？」

他說：「是
那憐憫他
的。」

耶穌說：
「你去，照
樣做吧！」



猶太人憎惡和看不起撒瑪利亞人。他們要是碰了一個撒瑪利亞
人，馬上要去洗手！他們不會從撒瑪利亞中間走過。要是去加
利利，他們寧願穿過約旦河，繞道走，就是為了遠離撒瑪利亞
人！

看看吧！耶穌說這個對猶太人很好的撒瑪利亞人就是一個好鄰
舍。換句話說，祂等於在告訴猶太人：「聽著，你們知道誰是
你們的鄰舍。那些住在撒瑪利亞的人，那些你們恨惡、甚至碰
都不想碰、也不想走近、更不想有任何瓜葛的人。他們就是你
們的鄰舍，你們最好去愛他們！」

你的鄰舍就是任何需要你愛的人——任何人——即使他住在世
界的另一方。他可能沒有住在你隔壁，但是只要他住在這個世
界上，他就是你的鄰舍，你就對他有責任。對我們身邊的人，
我們當然有責任，你可以肯定這事！

* 追隨愛之人，也應該有愛心！

耶穌就是那愛之人，無論走到哪裡，祂都在行善、愛和關心祂
所遇見的人。我們怎樣證明自己是祂的跟隨者呢？那就是去追
隨祂的腳蹤──去愛。不僅去愛我們所遇見的人，也愛我們自
己的弟兄姐妹和信主的人。

約翰福音13:35—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
們是我的門徒了。
以弗所書4:32—並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憐憫的心，彼此饒恕，正
如上帝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。

當我們看到有人需要幫助時，我們有義務需要發自愛心的去幫
忙。

約翰一書3:17-18—如果一個人豐衣足食，雖然明知他的弟兄



姐妺貧窮，卻硬著心腸，袖手旁觀，試問上帝的愛又怎能存在
他心裡呢？孩子們啊，不要單在口頭上說愛人，總要以行動和
真誠表現出來。

■ 在每天當中，都要盡力記得愛的法則的這一重要原則。

愛應該是我們做每一件事的根本。它的內容很多，包括鼓勵、
安慰、純樸、為他人著想，為你周圍的人做點特別的事，有同
情心、憐憫心，和體驗別人所遭遇的痛苦。

給予愛，並不總是要你超越常規、做一些傑出的事，如供養無
家可歸的人，它還包括與你周圍的人分享。慷慨和給予應該成
為我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。

如果你看見有人需要幫助，就伸出援手。在餐廳對侍應生微。
那就是愛。



■ 幫助有需要的人，就是在給予上帝。

箴言19:17—憐憫貧窮的，就是借給耶和華，他的善行，耶和華
必償還。
馬太福音25:31-40—當人子在祂榮耀裡，同這眾天使降臨的時
候，要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。萬民都要聚集在祂面前。祂要把
他們分別出來，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、山羊一般：把綿羊安置
在右邊，山羊在左邊。於是，王要向那右邊的說：「你們這蒙
我父賜福的，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。因為我
餓了，你們給我吃；渴了，你們給我喝；我作客旅，你們留我
住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們給我穿；我病了，你們看顧我；我在監
裡，你們來看我。」義人就回
答說：「主啊，我們什麼時候
見你餓了，給你吃；渴了，給
你喝？什麼時候見你作客旅，
留你住；或是赤身露體，給你
穿？又什麼時候見你病了，或
是在監裡，來看你呢？」王回
答說：「我實在告訴你們：這
些事你們既作在我兄弟中最小
的身上，就是作在我身上了。」

我們有責任給予別人

很多經文都清楚地指出，我們有責任通過實際行動去幫助有需
要的人。

詩篇41:1a—眷顧貧窮的有福了。
箴言3:27-28—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辭，就當向那應得
的人施行。你那裡若有現成的，不可對鄰舍說：「去吧！明天
再來，我必給你。」



我們應該彼此扶持

羅馬書12:13—聖徒缺乏要幫補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
使徒行傳11:27-30—當那些日子，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
安提阿。內中有一位，名叫亞迦布，站起來，藉著聖靈指明天
下將有大饑荒；這事到革老丟年間果然有了。於是門徒定意照
各人的力量捐錢，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。他們就這樣行，
把捐項托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裡。
羅馬書15:26—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捐項，給耶路撒
冷聖徒中的窮人。

我們對彼此有另一個特別的責任，就是幫助那些傳福音的
人。給予上主的工作和工人，祂就會祝福我們

馬太福音 6:19-20 - 不要為自己在世上積攢財寶，世上有蟲子
咬，會生銹，又有賊闖進來偷。你們要把財寶積攢在天上，天
上沒有蟲子咬，不會生銹，也沒有賊闖進來偷。
馬太福音 6: 33 - 你們要先尋求上帝的國和祂的義，這一切都
會賜給你們。
約翰三書 1:5-8 - 親愛的弟兄，你常常忠心地照顧素不相識的
弟兄。願你照著上帝所喜悅的方式繼續幫助他們， 因為他們為
了主耶穌的名四處傳道。我們應該接待這樣的人，好與他們一
同傳揚真理。

什一奉獻——給予上主的一種方式

什一奉獻，是指把收入或財產的十分之一獻給上主。

很多信奉者交納什一奉獻，即定期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獻給上主
的工作。在摩西時代以前，什一奉獻被視為一種責任。亞伯拉
罕獻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。雅各向上帝發誓、並承諾給祂十分



之一：

創世記14:18-20 - 撒冷王麥基洗德也帶著餅和酒出來相迎，他
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 亞伯蘭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。
創世記28:22b—凡您所賜給我的，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您。

《新約聖經》裡沒有明確要求基督徒做什一奉獻。儘管如此，奉
獻原則卻保留著，並見於福音書各處。

路加福音6:38—你們要給人，就必有給你們的，並且用十足的升
斗，連搖帶按、上尖下流地倒在你們懷裡；因為你們用什麼量器
量給人，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。



無論有沒有物質上的東西可以分享，你總可以幫助他人

與他人分享我們的時間、愛和生命，是最大的分享方式。耶穌
本人大概沒有什麼物質東西可以和祂的門徒分享，只有祂的愛
和生命，祂就把這些給了我們，使我們可以獲得永遠的生命和
愛。

約翰一書3:16—主為我們捨命，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，我們
也當為弟兄捨命。
約翰福音5:13—人為朋友捨命，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。
雅各書1:27—在父上帝眼中，那純潔沒有缺點的虔誠便是：照
顧在苦難中的孤兒寡婦。

最好的愛的禮物就是耶穌！

人們都在尋找一線希望之光、某種救贖、一點明亮之處，就是一
點愛、一點仁慈。

他們可以找到的最大快樂，就是認識耶穌！因此，你可以給人們
的最大的愛的禮物，就是帶領他們接受主。你可以通過你說的話、
你的榜樣、給出去的福音刊物，來這樣做。

按照耶穌愛的命令去生活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要想盡心、盡
性、盡意愛主，愛人如己，為弟兄捨命，都需要我們過一種自
我犧牲的生活。也就是說，要把耶穌放在首位，把他人放在第
二位，把自己放在最後。這樣做，有違於人的天性。要想擁有
這樣的愛，要想擁有能夠為弟兄捨命、為別人而活的愛，你需
要有來自上主的超自然的愛。這就是為什麼耶穌說：

約翰福音15:5—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

課程第二部分：愛的力量



腓立比書4:13—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主，便凡事都能作了。
哥林多後書12:9—祂對我說：「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
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」

人很容易懶惰、自私、以自我為中心，我們大部分人天生都是
這樣。我們的第一反應通常是為我們自己著想，我們想要什麼，
什麼使我們快樂。但是如果我們求主幫助，並真誠的努力，我
們就可以培養出新的習慣和反應，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它會
幫助我們變得更有愛心、更關心別人和更具有犧牲精神。

充滿祂的愛！

只要你呼求上主，求祂把你所需要的愛賜給你，然後憑著信心
把那份愛付諸行動，祂就會賜給你巨大無比的愛和力量，而你
也將知道，那是一個奇蹟！

要做到這一點，就需要熱切地禱告，需要有一個相信的靈、願
意的思想和的心。然後邁出那些小小的無私的步伐，你就會慢
慢變成一個新造的人。你將會為別人著想，有更多的關心，更
敏銳地體會到別人的需求。你會願意放棄自己的計畫和想法，
去關心軟弱的人。

愛是行動，愛是實踐，愛是表達出來的關心。但是，如果想要
這一切持久的話，就必須出於上主之手。祂可以賜給我們這樣
的愛！

祂是一個行奇蹟的上帝，祂會為我們行這個愛的奇蹟。祂就是
愛，我們可以比以前更多地擁有祂。

馬太福音7:7—你們祈求，就給你們；尋找，就尋見；叩門，就
給你們開門。



如果你覺得自己的努力不重要，就要知道——你可以造成改
變！

日落時，我漫步在一個荒無人跡的沙灘上。這時，我注意到
遠處有一個當地人。走近的時候，我看見他不時彎腰撿起什
麼東西，又扔進海裡。他一次又一次地不斷這樣做。

更接近他時，我看到那人撿的是被海浪沖到沙灘上的海星，
把它們一個一個的扔回海裡。

我迷惑不解，走近那人問道：「晚上好，朋友。能告訴你在
幹什麼嗎？」

「我正在把這些海星扔回海裡。你知道，現在是低潮，這些
海星被沖到了岸上，如果我不把牠們扔進海裡，牠們會死
掉。」

「我明白了。」我回答道：「但是這個海灘上一定有成千上
萬顆海星，你無法撿起每一個，因為實在太多了！你有沒有
想到，這個海岸上可能有幾百個沙灘都有同樣的事在發生呢？
難道你看不出，你這樣做可能什麼也改變不了嗎？」

那人笑了，仍舊彎腰，撿起另一個海星，一邊把它扔進海裡，
一邊回答道：「對這一個，結果可就不同了！」



愛是什麼模樣？

愛是什麼模樣？愛有手去幫助別人，愛有腳去看望窮人和需要
幫助的人，愛有眼睛看到痛苦和悲哀，愛有耳朵聽到人們的歎
息和悲傷之聲。──這就是愛的樣子。在適當的時候，給予別
人一個鼓勵的微笑吧！這樣做，就好像是陽光照射在暗室裡的
花朵一樣，對一個正在掙扎求存的人來說，這也許會幫助他的
生活發生一個轉捩點。

史提芬·格萊里特（Stephen Grellet）是法國貴格會的成員，
於1855年在美國去世。若不是他所做了的一小段流傳至今的祈
禱，他就不會為世人所知了。這幾句話已經變得廣為人知，並
一直在激勵著許多人：

「我只會經過此生一次。因此，我能做的任何
好事，或能對別人表現出來的任何仁慈行為，
讓我不要耽擱，現在就去做吧！因為我不會再
次經過這條路了！」

＜想想看＞耶穌曾說，人類需要遵守的最大法則，就是要愛上
帝和愛人如己。犧牲是愛的一部分，做份外之事去幫助別人吧，
即使是你不認識的人。你是否在尋找不同的途徑來幫助別人，
即使你必須因此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呢？你有沒有把上帝和他人
放在自己生活的首位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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